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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经济贸易大学

研究生指导教师 2021 年度考核及 2023 年度招生资格

审核工作细则

按照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工作条例》和《首都经

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招生工作条例》要求，为做好研究生指导教师 2021

年度考核和 2023 年度招生资格审核工作，特制定本工作细则。

一、 考核及招生资格审核对象

所有校内在编在岗的研究生导师均应参加考核及招生资格审核

工作。

校外兼职研究生导师由学院参照本细则组织考核。

在多个学院招生和指导研究生的导师须参加所有相关学院的考

核和招生资格审核。

二、 考核及招生资格审核程序

（一）导师个人申请

本次导师考核，校内研究生导师使用“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”（以

下简称系统）进行个人申请，请校内研究生导师按照《导师考核功能

系统操作指南（导师版）》（附件 2）进行操作，为减少填表操作，

系统已对已有数据做了关联，请核对修改并确认无误后在系统中提交。

请各学院教学秘书，按照系统内提交的考核名单核对导师的科研

项目和成果（2019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）（成果单可

由科研秘书从科研系统直接导出）。校外兼职导师应填写和提交《首

都经济贸易大学校外兼职导师考核备案表》（附件 3）。

因疫情原因，本次导师考核不需要研究生导师提交纸质考核表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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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院组织审核

学院应召开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与招生领导小组联席会议，逐一审

核 2021 年度导师立德树人情况、导师履职情况以及 2023 年度的招生

资格，会议还应按不超过导师总数 10%的比例评选出 2021 年度考核

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。

（三）研究生院备案

请各学院在审核后，将考核结果维护至系统中，具体操作方法见

《导师考核功能系统操作指南（教秘版）》（附件 4）。将《导师考

核汇总表》（系统导出）、《校外兼职导师考核汇总表》（附件 5）

和《2023 年招生导师名单》（附件 6）报研究生院备案。《首都经济

贸易大学校外兼职导师考核备案表》（附件 3）由学院负责存档备查。

三、 考核内容与考核结果

考核导师履行岗位职责、完成岗位任务、培养质量、指导能力（含

导师的学术水平或实务工作经历）等情况，考核等级分为“优秀”、

“良好”、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。

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导师考核为不合格：

（一）近三年没有公开发表核心（含）以上级别学术论文（独立

或第一作者）、出版学术著作（独立或第一作者）或主持科研项目。

（二）教师岗位年度或聘期考核不合格。

（三）不履行导师岗位职责，出现严重失职。

（四）受到警告及以上党纪政纪处分。

（五）学术或道德失范，受到戒勉、警告谈话。

（六）指导的研究生论文在学校论文抽检中，出现两篇次及以上

问题论文；在教育主管部门抽检的论文中，出现一篇次问题论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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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发生重大教学事故。

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由研究生院提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，

撤消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资格：

（一）被解除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职称或未被聘用。

（二）受到刑事处分，无法履行导师职责。

（三）道德败坏或有学术不端行为。

（四）其他不符合导师条件的情况。

撤销导师资格的教师三年内不能重新申报研究生导师资格。

导师考核结果作为导师招生计划安排的重要依据，考核不合格的

导师将暂停招生资格一年。

因教育主管部门抽检的博士论文出现问题导致考核不合格的导

师，立即停止博士招生资格三年；因教育主管部门抽检的硕士论文出

现问题导致考核不合格的导师，立即停止硕士招生资格两年；教育主

管部门论文抽检中五年内有两篇次以上论文出现问题的导师，停止招

生资格五年。

校外兼职导师的聘期一般为四年，到期自动解聘；考核不合格做

解聘处理；校外兼职导师一年内未参加学校研究生教育的实质性工作，

视为自动解聘。

四、 招生资格审核

导师招生资格的审核应达到以下基本要求：

（一）上一年度导师考核合格；

（二）在岗在编；

（三）符合招生年龄规定：硕士研究生导师不超过 57岁，博士

研究生导师不超过 62岁（以 6 月 30 日为计算年龄的截止时间）；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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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龄但现任重要的政府和学术兼职的博士研究生导师，由校长办公会

逐一审核，决定是否同意其继续招生。

（四）具有培养条件。学院应按学科和专业培养要求，制定导师

培养条件的最低学术标准。

（五）学院规定的其他要求。

一名导师同期原则上只能跨两个专业或两个专业方向（不含专业

学位）招收博士生或硕士生。

本人因其他原因希望停止招生的，须向学院招生领导小组提出书

面申请。

校外兼职导师原则上不独立招收研究生，可作为双导师制中校外

导师或参加导师指导小组协助指导研究生，并参与学校研究生教育的

其他工作。

五、 其他

对考核和招生资格审核有异议的，由本人书面申请，提交到学院

或学校的相关部门, 学院或学校的相关部门根据各自的权限，对相关

情况进行核实、复议，有重大异议的应以会议表决的方式进行复议。

复议结果为最终结果。对违反纪律和材料作假的单位和人员，学校将

予以严肃处理。

六、 本工作细则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研究生院

2022 年 5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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